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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革江苏省委 2021 年工作要点 
 

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是我国“十四五”规

划的开局之年，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启航之

年。民革江苏省委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，十九

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

要讲话指示精神，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》等三个文件要求，继承和发扬孙中山

爱国、革命、不断进步精神，深入践行“四新”“三好”要求，

以“作风建设年”为抓手，全面加强自身建设，完成民革市级

组织政治交接，继续以“一个目标、两个重点、三个网络、四

个平台”统揽工作，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奋力

书写江苏“争当表率、争做示范、走在前列”的新时代答卷，

为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江苏而努力奋斗。 

一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全面推进作风建设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引导全省

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按照民革中央作风建设年工作方案、省

委统战部“马上就办、真抓实干”要求，发扬“三杆四爱”精

神，通过思想教育、学习培训、机关建设、内部监督，切实改

进思想作风、工作作风，建设作风优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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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党地方组织。把作风建设贯彻到各项日常工作中，重点是各

级领导和机关干部。 

1．继续贯彻执行《民革江苏省委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制度建

设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民革省委领导班子制度建设，切实贯彻

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把握能力、参政议政能

力、组织领导能力、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，为

新时代、新担当、新作为提供思想政治保证。 

2．执行好民革省委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制

度，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中共十

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主要任务，深入开展思想教育，全年开展 2

—3 次民革省委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。 

3．开展机关政治学习，组织和督促机关干部参加线上线下

学习培训，促进机关干部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、坚定理想信念。 

4．举办线上线下结合的“中山博爱讲堂”，组织开展政治

学习，推动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学、机关干部主动学、广大党员

普遍学的良好态势。 

5．组织民革各设区市委专职副主委赴兄弟省市开展作风建

设年交流学习活动。 

6．结合作风建设年活动，举办全省民革机关工作人员学习

班；组织机关干部到民革党员教育基地、民革党史教育基地参

观学习，巩固拓展“不忘合作初心，继续携手前进”主题教育

成果。 

7．开展领导班子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提高解决自身问题能力，

http://www.qzmm.gov.cn/Article/czyz/9_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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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开民革省委作风建设年专题民主生活会、述职和民主评议会

议；指导民革设区市委开好相关会议。  

8．继续贯彻落实《民革江苏省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市级组

织制度》和《民革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工作人员联系基层

组织工作的意见》，以民革市级组织、省直组织换届为契机，继

续推进加强民革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与市级组织、基层组织的联

系。  

9．贯彻执行《民革江苏省委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，每季度召

开一次主委会议、一次常委会议，全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。  

10．制定《民革江苏省委作风建设年工作实施意见》，经主

委会议讨论通过，印发到民革各设区市委。  

11．开展机关工作“零差错”活动，提高机关工作水平。  

12．开展机关办公 OA 系统使用培训，使用 OA 系统开展线

上协同办公；建成启用视频会议系统。  

13．继续按照《民革省委暨机关制度汇编》各项制度要求，

推动机关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，强化机关工作主动性和执行力，

克服“庸懒散”现象，提高机关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。  

14．做好机关退休老干部服务工作，发挥好机关工会和民

革支部、中共支部作用，营造团结奋进的机关工作氛围。  

15．根据省综合考核工作要求，做好机关年度目标规划工

作，定期做好自查和佐证材料准备工作；根据《江苏省公务考

核实施办法》，做好机关公务员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。  

16．学习贯彻落实《民革内部监督工作条例》及其实施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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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召开全省内部监督工作会议，开展内部监督工作交流；做

好民革市级组织监督委会换届指导工作；召开民革省委内部监

督委员会全体会议；指导市级组织召开实职干部廉政警示教育

会。  

17．召开民革全省作风建设年总结会议。  

二、强化思想政治共识，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

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、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

为契机，加强党员思想引领和宣传引导工作，推动理想信念教

育，继承和弘扬民革光荣传统，加强孙中山思想理论研究，进

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，增强江苏民革组织凝聚力和影响

力。 

18．根据民革中央部署，以“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

年”为主题，开展征文比赛（暂定）、线上知识竞赛（暂定）等

系列活动。 

19．加强省市中山书画院的合作，开展“携手共进”主题

系列展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（建党）100 周年（暂定名）、纪

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•为近现代中国百位文化名人造像（暂定

名）、南北名家五人展（暂定名）等美术书法作品展及网络展；

征集精选作品参加民革中央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

年暨第二届“风雨同舟”民革全国书画作品展。 

20．召开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座谈会；组织专家参加民

革中央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相关学术研讨活动。 

21．召开民革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；做好刊物、网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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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宣传工作；围绕“两会”、作风建设年、参政

议政、“三个一批”、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、纪念辛亥革命

110 周年等重点工作和重大事件，做好专项宣传。鼓励组织制作

短视频，参加民革中央短视频评选比赛。 

22．开展“中山博爱之家”工作调研，总结各地建设成果，

推广经验，推进各地“中山博爱之家” 提升内涵和质量，制作

应用 4K 短视频；开展第二批民革省委优秀“中山博爱之家”评

选及第二批民革中央“优秀党员之家”评选推荐工作。 

23．推进民革党史资料收集保存工作，开展民革党史教育。 

24．加强理论研究工作，提升党员理论素养，推进新时代

参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；协助做好民革中央辛研会、孙研

会理事会议相关工作。 

三、巩固组织建设成果，提高组织建设水平 

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参政党建设的“三个文件”精

神，根据民革十三届四中全会、民革江苏省十一届五次全会精

神，按照《民革中央关于加强组织建设的意见》，围绕作风建设

年主题，着眼江苏民革组织长期健康发展和更好履行参政党职

能，全面做好全省组织建设各项工作。 

25．在各级党委统战部门指导下，积极稳妥推进市级组织

换届工作，做好换届工作总结和干部队伍建设调研；根据民革

中央的省级组织换届指导意见，做好民革省委换届准备工作；

制订省直基层组织换届工作意见，做好省直基层组织换届工作。  

26．贯彻执行《民革中央关于新时代组织发展工作的意见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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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好江苏民革 2021年党员发展计划，加强民革组织发展工作。  

27．落实民革中央高层次人才发展任务，统筹做好民革全

省高层次人才发展、培养、推荐、使用工作。  

28．继续优化基层组织布局，积极推进在高等院校、科研

机构、大型医院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基层组织建设。  

29．根据《民革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（2021-2030 年）》，

做好民革全省代表人士队伍、实职干部队伍、基层组织干部队

伍、机关干部队伍、履职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。  

30．根据《民革党员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（2021-2025

年）》，组织推荐党员参加民革中央中青年干部、“三农”领域骨

干党员、民革律师界骨干党员、民革非公经济人士、民革书画

工作骨干、美术书法专业骨干等各类培训班。 

31．开展省直基层组织主委、骨干党员、新党员各类学习

教育培训；召开省直新党员座谈会。  

32．开展全省第二批示范支部创建活动；进行示范支部调

研；做好第一批示范支部“回头看”工作，对示范支部、达标

支部实施分类指导和动态管理；制定省直示范支部奖励办法；

做好民革全国第二届民革榜样人物、示范支部（第二批）推荐

工作。 

四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履行参政党基本职能 

根据《民革中央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参政议政工作的意

见》，抓好参政议政重点课题调研等相关工作。按照《中共政协

江苏省委员会党组 2021年工作要点》确定的政协协商主题计划，



— 8 — 
 

做好政协常委会、主席会专题协商发言准备工作。做好专委会

和智库平台的服务保障和对口联系单位的联系联络。做好社情

民意征集、审核、报送等工作。扎实开展民革界别省政协委员

活动、“中山议政会”、参政议政骨干培训等活动，提高参政能

力。 

33．根据民革省委参政议政工作系列制度性文件规定，做

好 2021 年度调研课题相关工作，发布《关于 2021 年度调研课

题申报的通知》，开展课题征集、申报、评审、发布。协调督促

各课题承担单位开展相关调研。对全部调研成果进行审核、并

根据专家审核意见进行成果转化。 

34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省统战大调研，召开“中山议政会”，

邀请各市委、对口联系单位、智库专家等多方参与，提升大调

研课题调研报告质量。 

35．围绕省政协“学习贯彻全国‘两会’精神”主题，准

备省政协协商发言材料。 

36．围绕“强化产业链‘卡脖子’技术创新、构建现代产

业体系”“坚持陆海统筹、突出向海发展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”

议题，准备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发言材料。 

37．围绕“加强耕地保护、加快现代种业建设，全力推进

乡村振兴”“坚持民生共享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”议题，准

备省政协主席专题协商会发言材料。 

38．向省政协提交大会发言、集体提案，做好省政协大会

发言、集体提案和联组发言的组织协调联络工作，召开新闻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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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会，做好省“两会”服务保障、新闻宣传工作。 

39．做好社情民意信息相关工作，完成民革中央、中央统

战部和省政协等部门信息约稿。 

40．向省委省政府报送直通车调研报告 3—4 篇。 

41．向民革中央、民革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推荐全国“两

会”大会发言、集体提案素材，做好民革界别全国政协委员“两

会”期间相关服务工作。 

42．向民革中央提供参加中共中央高层协商、全国政协双

周协商、对口协商等座谈会发言素材，做好民革中央重点调研、

专题约稿等素材准备。 

43．完成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、法检两院报告等意见建议

的政党协商材料准备。 

44．召开民革省委参政议政咨询委员会会议，保持与参政

议政咨询委员经常性联系。  

45．加强参政议政骨干队伍建设，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。 

46．组织开展民革界别省政协委员调研活动。 

47．做好对口联系厅局工作，开展联合调研。 

48．继续参加民革中央、中共省委部署的专项民主监督工

作。 

五、塑造“中山博爱”品牌，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

坚持用“中山博爱”品牌统筹社会服务，夯实工作基础，

培养骨干队伍，以思想政治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新成果

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经常化、规范化、基地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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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．按照民革中央“不脱钩不断线”要求，继续推进纳雍

县医疗、教育结对帮扶和省、市民革“中山博爱工程”联系点

的定点帮扶工作；发挥民革企业家作用，发动党员继续参与产

业扶贫、消费扶贫、就业扶贫等项目；与“博爱·牵手”“同心·博

爱”“博爱之光”社会服务结合，助推乡村振兴。 

50．加强“中山博爱”社会服务资源整合，推进“中山博

爱”品牌 LOGO 的使用，重点打造民革省、市级组织社会服务

基地，提高社会服务工作组织程度。 

51．突出民革特色，以法律工作者联谊会为龙头，探索“博

爱之光”法律服务新途径、新方法，线上线下结合，开展法治

调研、服务民生专题法律服务咨询活动，以及国家宪法日进社

区进校园法治宣传和广场咨询活动，提升“博爱之光”法律服

务品牌影响力。  

52．做好民革江苏省各联谊会、中山书画院自身建设，按

照章程定期召开联谊会会长会议、书画院院务会议；组织民革

江苏省中山书画院、企业家联谊会相关人员参加民革中央有关

会议、培训、活动。 

六、保持民革特色优势，强化对台祖统工作 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

神，保持和发挥民革特色优势，继续开展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

工作。将祖统工作与参政议政、社会服务结合，助推苏台两地

交流合作和惠台政策落地。 

53．参与和协助民革中央在江苏开展涉台参政议政调研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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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为助力台企发展和两岸交流建言献策。 

54．突出民革特色优势，推动苏州、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

淮安等台资企业集聚地区民革市级组织，开展在地台胞台商台

企法律服务，打造工作品牌。 

55．发挥民革江苏省法律工作者联谊会作用，探索与台湾

法律工作者、法学研究者开展法律工作、法学学术交流合作。 

56．推荐民革代表性企业家参与海峡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

会；推动民革江苏省中山书画院参与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举办的

苏台两地美术交流活动。 

57．参加民革中央组织的线上台情讲座、两岸交流等活动，

继续在《江苏民革》刊物上刊登台情专栏文章，引导机关干部

和民革党员开展台情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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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民革中央办公厅，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党派处。 

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18 日印发 


